说  明
一、《云南省省外建设工程招标代理企业分支机构入滇备案证》是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对省外代理机构入滇从事招标代理活动进行管理的方式；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留发证机关，副本留入滇企业项目用。
二、《云南省省外建设工程招标代理企业分支机构入滇备案证》是省外招标代理机构进入云南省建筑市场承接招标代理项目的凭证之一，备案时，项目组的全体人员必须到场，开标时，代理机构参加人员必须是已备案人员。入滇备案需提交下列资料：
1、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出省证明（介绍信或函）；
2、企业营业执照、在滇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法人印章）；

3、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法人印章）；

4、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在滇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和房屋租赁协议；

6、分支机构专职人员：中级以上职称的专职人员不少于5人（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人员不少于2人，其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1人）的身份证、职称证、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人事档案管理代理证明和从事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经历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7、分支机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代理机构注册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一年内无不良行为的诚信记录证明；
三、招标代理机构企业名称、资质、地址、法定代表人、在滇专职代理人、注册人员等发生变更的，应在发生变更之日起7日内告知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核实后予以办理变更手续；

四、单项工程项目招标代理结束后，项目组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向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提交“招标代理业务手册”一份。包括：中标通知书、开标的基本内容、业主评价意见等，并及时上报每季度在我省的业绩情况；

五、此证书只限本企业使用，不得涂改、出借；除发证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压和没收；
六、《云南省省外建设工程招标代理企业分支机构入滇备案证》有效期为一年，证书到期之前一个月内到原发证机构按规定换取下一年度入滇备案证；
七、省外招标代理企业取得本证书一年内在滇未承接招标代理项目的，期满后其备案证自动失效，在之后一年内不予办理备案手续。
云南省省外建设工程招标代理企业

分支机构入滇
备案证
正本
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代理机构名称
	

	详细地址
	

	总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总公司资格等级
	

	总公司资质证书编号
	


	总公司法定代表人
	

	总经济技术负责人
	

	总公司联系人及电话
	

	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注册号
	

	分支机构税务登记证号
	

	分支机构组织代码证号
	

	分支机构负责人及电话
	

	入滇备案证编号
	

	入滇备案证有效期
	

	发证日期
	

	分支机构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分支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总公司法定代表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总公司法人（公章）
年    月    日

	省外入滇招标代理分支机构人员备案审查记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或执业注册资格
	证书编号
	联系方式
（只填正本）

	
	
	
	
	
	

	
	
	
	
	
	

	
	
	
	
	
	

	
	
	
	
	
	

	
	
	
	
	
	

	
	
	
	
	
	

	
	
	
	
	
	

	
	
	
	
	
	

	
	
	
	
	
	

	
	
	
	
	
	

	
	
	
	
	
	

	
	
	
	
	
	

	
	
	
	
	
	

	招标投标管理部门意见

	经办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领导意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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